
 

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 修正對照 
中華民國 101年 12月 25日教育部臺人（二）字第 1010244755C 號令修正發布第 6  條條文 

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

第 6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參加進修、研

究之資格、條件及程序，依主管教育

行政機關之規定辦理。 

服務學校主動薦送、指派或同意教師

參加各項進修、研究，應依序審酌下

列事項： 

一、進修項目符合教學所需及提升教

學品質。 

二、學校發展需要。 

三、人員調配狀況。 

四、在本校服務年資。 

教師帶職帶薪全時進修、研究或留職

停薪全時進修、研究，應事先與學校

簽訂契約書，約定進修、研究起迄年

月日、服務義務、違反規定應償還費

用之條件、核計基準及強制執行等事

項。 

第 6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參加進修、研

究之資格、條件及程序，依主管教育

行政機關之規定辦理。 

服務學校主動薦送、指派或同意教師

參加各項進修、研究，應依序審酌下

列事項： 

一、學校發展需要。 

二、進修項目與教學專長或業務之符

合程度。 

三、人員調配狀況。 

四、在本校服務年資。 

教師帶職帶薪全時進修、研究或留職

停薪全時進修、研究，應事先與學校

簽訂契約書，約定進修、研究起迄年

月日、服務義務、違反規定應償還費

用之條件、核計基準及強制執行等事

項。 

 



 

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 
1.中華民國 85年 10月 9日教育部（85）台參字第 85081105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5 條 

2.中華民國 93年 11月 15日教育部台參字第 0930149643A 號令修正發布第 5、6、12～14 條條文；並自 93

年 11月 15日生效 

3.中華民國 101年 12月 25日教育部臺人（二）字第 1010244755C 號令修正發布第 6  條條文 

第 1 條 本辦法依教師法 (以下簡稱本法) 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2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，按月支給待遇，並依法取得教

師資格之教師。 

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進修、研究，係指教師在國內、外學校或機構，修讀與職務有關之學分、

學位或從事與職務有關之研習、專題研究等活動。 

第 4 條 本法第二十三條所定帶職帶薪進修、研究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一、全時進修、研究：係指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基於教學或業務需要，主

動薦送或指派教師，在一定期間內，經辦妥請假手續，並保留職務與照支薪給

而參加之進修、研究。 

二、部分辦公時間進修、研究：係指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基於教學或業務

需要，主動薦送、指派或同意教師，利用其授課之餘仍應留校服務時間，經辦

妥請假手續而參加之進修、研究。 

三、休假進修、研究：係指公立專科以上學校依規定核准教師休假而從事學術性之

進修、研究。 

四、公餘進修、研究：係指服務學校基於教學或業務需要，主動薦送、指派或同意

教師，利用假期、週末或夜間參加之進修、研究。 

本法第二十三條所定留職停薪進修、研究，係指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基於

教學或業務需要，同意教師在一定期間內保留職務與停止支薪而參加之進修、研究。 

第 5 條 全時進修、研究給予公假。 

部分辦公時間進修、研究，每人每週公假時數最高以八小時為限。 

第 6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參加進修、研究之資格、條件及程序，依主管教育行政機關

之規定辦理。 

服務學校主動薦送、指派或同意教師參加各項進修、研究，應依序審酌下列事項： 

一、進修項目符合教學所需及提升教學品質。 

二、學校發展需要。 

三、人員調配狀況。 

四、在本校服務年資。 

教師帶職帶薪全時進修、研究或留職停薪全時進修、研究，應事先與學校簽訂契約

書，約定進修、研究起迄年月日、服務義務、違反規定應償還費用之條件、核計基

準及強制執行等事項。 

第 7 條 教師參加進修、研究，得按下列方式予以獎勵： 

一、依規定補助進修、研究費用。 

二、依規定向機關、機構或團體申請補助。 

三、依規定改敘薪級。 

四、協助進修、研究成果出版、發表或推廣。 



 

五、列為聘任之參考。 

六、列為校長、主任遴 (甄) 選之資績評分條件。 

七、進修、研究成果經採行後，對教學或服務學校業務有貢獻者，依規定核給獎金、

請頒獎章或推薦參加機關、機構或團體舉辦之表揚活動。 

前項第六款之規定，以適用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為限。 

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依實際需要，另訂其他獎勵規定。 

第 8 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補助進修、研究費用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一、教師經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基於教學或業務需要，主動薦送或指派參

加國內進修、研究者，給與全額補助。 

二、教師經服務學校同意，參加與教學或業務有關之國內進修、研究，得由服務學

校視經費預算，給與半數以下之補助。 

前項進修、研究費用，包括依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訂定之收費標準所收取之學費、雜

費、學分費及學分學雜費。進修、研究應於學期或進修、研究階段結束後，憑成績

單及繳費收據申請補助；不及格科目，不予補助。 

公立學校教師國外進修、研究費用，由服務學校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；私立學校教

師進修、研究所需費用，得由各校視經費情形酌予補助。 

第 9 條 學校得視實際需要，編列年度預算，鼓勵教師進修、研究；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

 

第 10 條 學校辦理教師進修、研究成效，應列為學校評鑑之重要項目。 

第 11 條 教師進修、研究期限屆滿或屆滿前已依計畫完成進修、研究或因故無法完成者，應

立即返回原校服務，不得稽延。 

第 12 條 教師帶職帶薪全時進修、研究者，其服務義務期間為帶職帶薪期間之二倍；留職停

薪全時進修、研究者，其服務義務期間為留職停薪之相同時間。教師履行服務義務

期限屆滿前，不得辭聘、調任或再申請進修、研究。但因教學或業務特殊需要，經

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及服務學校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 

私立學校教師進修、研究後之服務義務，依本辦法之規定。但服務學校與教師另有

約定者，從其約定。 

第 13 條 教師進修、研究後，如未履行服務義務或未獲續聘，除有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

外，應依進修、研究契約書之約定，按未履行義務期間比例，償還進修、研究期間

所領之薪給及補助。 

第 14 條 本辦法規定，於下列人員準用之： 

一、各級學校校長。 

二、依大學法聘任之大學研究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。 

三、幼稚園園長 (主任) 及教師。 

第 15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